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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交通运输领域“ 鼓励重点项目加快 

建设 ”实施细则 

 

根据《江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江门市开好局起好步

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江府〔2023〕8 号）的要求，为

加快推进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项目复工达产,增强行业发展

活力，推动全市经济运行开好局、起好步，促进高质量发

展，我局对《江门市开好局起好步若干政策措施》中第十

三条“鼓励重点项目加快建设”进行了细化，对 2023 年

江门市交通运输领域在建工程项目复工复产时间、产值、

税收达到相应目标的参建企业予以通报表扬，可在年度省、

市信用综合评价申请加分，并可享受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

保证金的优惠政策，具体如下。 

一、关于复工达产 

（一）申请事项  

1、2 月 20 日返岗复工率达到节前正常水平，且第一

季度完成入统投资超过时间进度的省、市重点交通建设项

目，经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，予以通报表扬，申请

时间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截止。  

2、全年完成入统投资超年度计划 20%的省、市重点交

通建设项目，经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，予以通报表

扬，申请时间于 2024 年 1 月 20 日截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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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需满足条件 

1、项目关键岗位管理人员按时到岗，各级监督管理部

门、业主单位检查中无发现关键岗位管理人员缺岗的情况。  

2、按项目总体及年度建设计划，工程项目落实复工

复产“六个一”措施，经交通运输部门检查或建设单位自

查，并完成整改，主要工点工序正常开工建设。 

3、至申请期间，建设项目同时符合以下情况的：一是

无发生安全责任事故，无发生人员重伤或死亡等事故；二

是无发生质量责任事故，或因参加单位问题导致质量不合

格而返工的情况；三是无发生因疫情防控不力或农民工工

资发放不及时等原因导致施工现场被封闭、暂停施工或发

生劳资纠纷事件等问题。  

（三）工作流程  

对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，并满足上述条件的省、

市重点交通建设项目，各级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予以通报表

扬。参建单位经项目建设单位同意，可向江门市交通运输

局、江门市公路事务中心、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运输局等

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认定和确认。对经确认符合上述申请条

件的单位，各级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可发文予以通报表扬，

通报表扬的文件按照省、市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规定，可作

为年度信用评价良好信用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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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申请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 

申请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的具体事宜按《江门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江门市交通运输局 江门市水利局

转发关于阶段性缓缴工程质量保证金的通知》执行。 

 


